
上海海事大学工会医疗互助帮困基金会章程 

(2007 年 1 月 9 日第十一届工会委员会第五次委员扩大会议修订)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医疗制度改革是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建立多层次医疗保障

体系和帮困救助体系，发扬团结互助精神和扶难帮困传统美德，维护学校稳定大局，维护教

职工切身利益，结合我校实际情况，特制定本章程。 

第二条 本基金会是在校党政的关心和各方面支持下建立，由全校在职教职工自愿参加

的群众性的医疗补充保险、医疗救助和帮困互助组织，目的在于对本人医疗费用支出较大、

家庭生活发生困难的教职工给予一定的经济补助。本基金所提供的经济补助，是我校在职教

职工在参加上海市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上海市总工会职工医疗保障及上海市科教工会职

工补充医疗保障之外的又一项互助互济措施。 

第三条 本基金会遵守“自愿参加”和权利与义务相一致的原则。 

第二章 会 员 

第四条 凡承认本章程并自愿申请入会的本校在职教职工，经所在部门工会审核确认和

基金管理委员会批准登记后，一次性缴纳会费人民币 100元的，即成为本基金会会员。 

第五条 校工会办公室负责受理入会申请，时间一般在每年 9月。 

第六条 会员的权利：在符合本章程规定的情况下，有权享受本基金会补助；有权按第

十六条规定了解并监督基金使用情况。新入会的会员在缴纳会费一个月后才能享有权利。 

第七条 会员的义务：参加校工会于每年 1 月组织的“一日捐”活动；积极宣传基金会

章程，协助配合基金会工作。 

第八条 会员要求退会，须由本人向工会办公室提出申请，并履行退会手续，然后由工

会财务退还会费。 

第九条 本章程实行之日起已取得会员资格、但从未享受过补助的会员，其过去所缴纳

的会费继续有效。但已享受过补助的会员，须另行再次缴纳会费 100元。 

第三章 基金来源 

第十条 基金来源主要为校行政拨款、个人入会费、募捐与捐赠等途径。除个人会费外，

基金会鼓励并接受部门和个人捐款，募捐款额较大的部门及个人由基金会颁发荣誉证书。 

第十一条 会员缴纳的会费在下列情况下原数归还，但不计利息： 

1．因各种原因离开本校； 

2．亡故。 

会员一旦离开本校，自离校之日起即失去会员资格。若离校半年内不主动办理退会手续，

会费将作为对基金会的捐款处理。 

会员亡故，会费可由法定继承人领取。 

第十二条 会员退休时，可选择退会或转会。凡要求退会的，会费原数归还。凡要求转

入学校退休教职工医疗互助帮困基金会的，由工会办公室负责办理会费转移手续。 

第四章 基金管理 

第十三条 本基金由校工会财务代为管理，专款专用，并接受校工会经费审查委员会及

校审计处的监督检查。 

第十四条 基金会资金可通过合法渠道用于收益较高的投资或利息较高的存款，以保证

本金不断增值。对教职工实施补助，原则上只用基金的增值部分和当年的“一日捐”捐款。 



第十五条 基金收支情况由校工会经费审查委员会每年审计一次，审计结果向基金管理

委员会、校工会委员会或工代会通报。 

第五章 补助办法 

第十六条 补助以一年为一期，一般情况下一期补助不得超过两次，累计补助金额最高

不超过 2400元，特殊情况不超过 4000元。 

第十七条 凡获得补助的教职工，必须重新缴纳会费 100 元，方可继续享有会员权利，

否则作自动退会处理，本基金的责任亦自然终止。 

第十八条 补助对象及补助标准： 

1．会员家庭生活来源接近本市最低生活保障线的，可给予 600元的生活补助。 

2．会员家庭生活来源接近本市最低生活保障线，且本人患病就医，在医保范围内个人

自理部分的医疗费用扣除各种医疗保障理赔之后超过 1200 元的，可给予 600~1200 元的医

疗补助。 

3．会员本人首次患上海市总工会补充医疗保障计划所认定的特种重大病之一的，可给

予 2000~3000元的医疗补助。 

4．会员本人患病住院（含急诊观察、家庭病床、门诊大病），在基本医保起付线以上

的医保范围内个人自理部分的医疗费用扣除各种医疗保障理赔之后超过 1200 元的，可给予

600~1200元的医疗补助。 

5．会员本人因工负伤，可给予 600元的补助。 

6．因会员家属（指配偶和受其供养的未成年孩子）遭受严重意外伤害而造成家庭生活

困难的，可一次性给予 600元的补助。 

7．会员家庭遭受水灾、火灾、雷击等意外灾难，且损失严重的，可给予 600~1200元的

意外灾难补助。 

第十九条 同时发生第十八条规定中多种情况的会员，可在当年度重复享受补助，并按

第十六条规定累计计算。 

第六章 组织机构 

第二十条 本基金由基金管理委员会负责管理，并接受校工会领导。基金管理委员会设

主任一名，副主任二名，委员六名，秘书一名。基金管理委员会由校工会委员会集体讨论聘

任，任期三年。 

第二十一条 基金管理委员会的职责是：根据本章程规定，负责基金的具体运作，核实

申请补助人员的情况，审核并决定补助金额。 

第七章 申请补助程序 

第二十二条 凡符合本基金补助条件、提出补助申请的会员，可从校工会网页“表格下

载”栏目中下载《上海海事大学医疗互助帮困基金补助申请表》，并认真如实填写，同时提

供有效票据，交本部门工会主席。部门工会负责对情况进行核实并签署意见，基金管理委员

会负责进行审核并决定补助金额。补助申请受理时间一般为每年的 9 月和 12月，特殊情况

特殊处理。 

第二十三条 凡弄虚作假骗取补助者，一经查实，即追回全部补助款，并取消其会员资

格。 

第二十四条 基金会仅受理针对当年发生，或前一年度发生但未享受过补助的困难所提

出的补助申请。 

第八章 附 则 



第二十五条 本章程经校工会委员会扩大会议审议通过后执行。 

第二十六条 本章程由校工会委员会负责修改，由基金管理委员会负责解释。 


